聘请日本籍日语教师来中国工作服务项目的说明

一、日本籍日语教师引进服务单位：上海外事服务中心

上海外事服务中心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下属涉外服务单位，本着为出国人员服务、为涉外事务服务的宗旨，积极为开展各项涉外服务工作。其中包括开展中国公民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和引进外国专家学者的服务工作。获有《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沪公境准字〖2003〗0004号）、《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NO.198 劳社境外就准字〖2003〗161号）、《上海市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486号）。

二、聘用日本籍日语教师的单位：各类学校、语言培训机构。

各类大学、学院、专科学校、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初级中学、小学、涉外幼儿园等，设有日语专业或需要开设日语培训的都可以委托上海外事服务中心引进日籍日语教师。

学校没有聘请外国专家许可资格的，可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申请办理。

各种语言培训机构可根据开设日语培训项目的需要，向上海外事服务中心提出引进日籍日语教师。

三、上海外事服务中心引进推荐日籍日语教师的基本要求是： 

1、获有日本政府认可的教师资格证书。

2、15年以上日本语教育经历。

3、身心健康、胜任一般教学工作。

4、热心日语教学工作，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

委托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认可的日本专业服务机构联系安排，推荐相关日语教师，确认日籍教师的资格和健康证明，并进行赴任前培训服务。

四、聘用日籍日语教师的单位（学校）需要提供的基本待遇：

1、安排不小于15平方米独立成套的住宿；

2、每周不超过14－16课时日语教学；

3、一年以上聘用合同；（语言培训机构的聘用合同可依据需要确定）

4、每月4000元左右人民币工资（生活费补贴）

5、聘用期内一次往返日本机票。

6、与其他教师相同的假期、假期旅游、节日福利待遇。

五、办理委托引进日本籍日语教师的手续：

1、拟聘用日籍日语教师学校向上海外事服务中心提出需求信息，同时提供学校情况介绍资料和学校事业法人证书复印件。

2、填写【委托引进日本籍日语教师备忘说明】

3、上海外事服务中心依据委托，通过日本专业服务机构联系安排日本籍日语教师。

4、上海外事服务中心向拟聘用日籍教师的学校提交日籍日语教师相关资料，由学校选择确定。

5、在学校确定聘用后，由上海外事服务中心与日本专业服务机构合作安排日本籍日语教师的引进服务工作。

六、项目联系、咨询：

上海外事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258号九安广场三楼 323室

联系电话：021-62565900*1290  021-62158295  联系人：钱先生、孙小姐

电子信箱：jw@11fa.com
相关网站：www.shfao.gov.cn   

www.11fa.com

委托引进日本籍日语教师备忘说明

                           学校（语言培训单位）因教学安排和开设日语培训需要，委托上海外事服务中心引进日本籍日语教师，特备忘说明如下：

	
	项      目
	说      明

	1
	要求日籍教师人数、性别、资格条件


	

	2
	要求日籍教师担任的教学内容、每周课时


	

	3
	聘用年限


	如：一学年（2005年9月到2006年8月）

	4
	要求到任从教的日期


	如：2005年8月26日

	5
	提供住宿、餐食条件


	

	6
	每月的工资、年内奖金、福利待遇、假期

保险
	

	7
	一次往返国际机票


	

	8
	办理其他手续的费用：

如代办聘请外国专家确认件、外国专家证或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居留证、签证、接送等


	由学校承担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


学校（语言培训单位）在上海外事服务中心完成引进日籍教师的服务工作后，向上海外事服务中心支付服务费人民币3500元整。

学校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委托日期：2005年  月   日
                                           学校：（公章）

